
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 2017年度现金分红水平合理性的独立意见 

 

我们作为民丰特种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根据《关

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

指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就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预案）进行了认真核查，对现金分红水平较低的合理性进行了分析，并

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确认,2017 年度公司实现净利润

23,865,027.85 元(母公司)，加上前期公司未分配利润 1,801,993.73 元，公司

期末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 25,667,021.58 元。2017年度公司拟以 2017年度末总

股本 351,300,00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10元（含税），

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 3,513,000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2017

年度公司拟不进行资本公积转增股本。 

我们认为，公司 2017年度拟分配的现金红利总额占公司本年度合并报表中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18.29%，低于 30%，主要原因是公司可供分配利润

较低且货币资金状况并不充裕（2017 年末货币资金余额不足 1亿元），目前公司

处于发展关键时期并有较大资金需求阶段（正常年度经营资金需求约为 14 亿左

右），为避免营运资金周转困难的风险并使公司及股东利益最大化，公司拟订

2017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预案）。该方案系根据当期的实际经营情况及 2018 年

的经营计划制定；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将主要用于公司原材物料的采购、新产品

新工艺的研发等方面；同时公司滚存适量的未分配利润能相应减少公司对外借款，

从而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和财务成本，实现公司有质量、可持续发展和股东利益

最大化。预计收益将不低于公司最近三年的平均盈利水平。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公司是在综合考虑目前的所处发展阶段和未来发展规

划的前提下制定上述现金分红预案。该预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现金分红水平合理，能够兼顾投资者的合理回报和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符合

公司股东回报规划（2015年-2017年）规定及公司长远发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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